关于开展向吴大观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

各基层党组织：

根据《关于开展向吴大观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中组发[2009]11号）及市有关部门通知精神，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紧密联系实际，认真学习、宣传吴大观同志的先进事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振奋精神、坚定信心，牢记宗旨、心系群众，奋发进取、改革创新，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骨干带头作用，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充分体现先进性。

按照区有关部门通知精神，全镇各基层党组织要把开展这项活动作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加强党员党性修养、弘扬党的优良作风的大好契机，顺势而为，切实抓好中组发[2009]11号文件的贯彻落实，使学习活动产生深入持久的效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迅速传达文件精神，及时进行安排部署。全镇各基层党组织近期要安排一次专题组织生活会，及时把文件精神传达到每名共产党员。要按照文件要求，从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出发，精心组织实施，掀起学习吴大观同志活动的热潮。

二、采取有效措施，务必使学习活动取得实效。要结合正在进行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通过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座谈会、演讲会，利用“新华网”、“上海基层党建网”、上海党员部现代远程教育平台等现代信息传媒，组织广大党员认真开展学习活动。要重点抓好党员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党员、大学生党员的学习活动。要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学习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不断将学习活动引向深入。

三、及时总结报送开展学习活动的有关情况。按照中央文件和市有关部门通知要求，要注意了解和收集党员在学习活动中的反映，及时总结开展学习活动的情况和成效，有关情况请于8月3日、8月17日前，分两次将《开展学习吴大观同志活动有关情况统计表》（附后）汇总后报送镇党委组织人事科。
联系电话（传真）：56934207   Email：ypzzk@163.com
附：1、开展学习吴大观同志活动有关情况统计表

2、开展学习吴大观同志活动相关学习材料

说明：上述材料可在月浦镇门户网站（www.yuepu.gov.cn）“资料下载”栏目下的“组织人事科”下载
                           月浦镇党委组织人事科
                                2009年7月31日

开展学习吴大观同志活动相关学习材料
1、《印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追授吴大观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的通知》（中组发[2009]10号）（宝山党建网“公告栏”中下载）

2、《关于开展向吴大观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中组发[2009]11号）（宝山党建网“公告栏”中下载）

3、航空报国、心系动力——追忆我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wdg/）

4、视频学习材料：吴大观同志先进事迹（上海市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平台上海资源库——典型经典——先进典型栏目）

5、网上学习讨论区——“上海基层党建网”党建论坛党员风采栏目。
开展学习吴大观同志活动有关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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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各单位于8月3日、8月17日前汇总后报镇党委组织人事科
    联系电话（传真）：5693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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